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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鑑於今年颱風季節及汛期已至，類似鄰水及道路邊坡作業

次數頻繁，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應要求施工廠商確實依勞工

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請 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年5月7日勞檢4字第1010150512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各局處督促各所屬機關落實相關安全規定及作法；另行

政院勞工委員會製作之「颱風季節鄰近河川作業及道路邊

坡施工安全」宣導動畫影片，已置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

頁影音專區（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

r/SM_theme?page=4705c54a），請自行上網下載使用。

三、檢附旨揭函文資料1份供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(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屬各工

程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專門委員技正室 (勞安督導小組)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

局土木建築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

公園大地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品管及勞安科(含附件) 2012/05/09
16:36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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